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拟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拟发行可转债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80亿元（含 8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董事会应当依法就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报告作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含 8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持本行未来各项

业务发展，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本行

核心一级资本。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本行现有业务的关系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本行现有业务的关系 

本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支持本行未来各项业务发展，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

要求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提升本行

综合竞争实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在新发展格局

下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并兼顾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要求。 

2、本行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人员方面，本行实施管理和专业双通道发展，为员工搭建专业



序列晋升路径，拓宽专业人才晋升通道，明晰员工专业发展方向，

推动员工队伍向专业化纵深发展。同时，本行围绕战略规划和转型

发展要求，以提升员工政治素质、推动员工数字化转型等为目标，

有针对性的开展“管理人员培训”“专业人才培训”“新员工培训”

和“专业资质培训”等多类培训，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2021年，

本行组织开展各类培训 60余期，培训 5000余人次。另外，通过搭

建考试培训系统，推出线上公开课、线上微课、员工互动和同步管

理等功能，实现培训的智能化和便捷化。 

技术方面，本行以金融科技“数智化”为方向，以数字基础设

施为平台，以科技治理体系为保障，通过科技驱动和创新突破，全

方位赋能经营管理，助力本公司业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本行持

续践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坚持以“科技赋能、创新突破”为目标，

加强信息技术在运维管理、风险防范、业务提升、客户触达等银行

运营的全领域应用，进一步完善自动化、可视化、智能化的运维体

系，推动生物识别、智能营销、数据图库、流程机器人、远程音视

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完成风险决策、交易反欺诈、智能反洗

钱等自有风控平台的升级再造。另一方面，本行推进数据基础设施

建设，规范各应用系统底层“元数据”标准化管理，完成数据质量

管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仓库数据模型能力和服务于监管报

送、精准营销、风险管控、绩效管理的数据集市建设，推动数据资

产在各个领域的落地应用，提升智慧营销、智慧运营和智慧风控能

力。 

市场方面，本行立足“服务地方、服务中小”的初心使命，紧

盯区域经济转型方向，高效支持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链建设，借助



科技优势持续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西

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陕西自贸区建

设与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和新活力。进入“十四五”新时期，陕西着力于内

生动力的培育，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秦创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建设，经济发

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为本行带来更加广阔的客户资源和市场前

景。 

三、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对本行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提升本行综合竞争实力，增

强持续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在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服务实体经

济，并兼顾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要求，符合本行整体发展战略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对本行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对本行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西安市

人民政府，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更，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改变。 

2、对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本行净资产规模将增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

后，短期内可能对本行净资产收益率产生一定的摊薄；但长期来看，

随着本行资本的充实，本行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指

标将获得增长，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对本行加快业务发展，



执行转型战略产生重大积极作用，从而对本行的每股净资产和净资

产收益率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3、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持

本行未来各项业务发展，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

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发行将有助于本行提高资本充足

率，提升本行综合竞争实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4、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本行总股本及净资产规模将

有所增加，随着本行资本的充实，本行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

润总额等指标将获得增长，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实施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必要性 

本行拟通过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进一步提高本行资

本充足率，支持本行各项业务持续健康发展，为持续聚焦区域经济

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全面提升公司业务综

合化服务水平夯实基础。 

1、支持业务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科学指明了经济工作的发展方向，就金融而言，要把金融发

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之上，聚焦实体、服务实体、发展实体，

促进实体经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支撑。本行紧扣国家及区域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深度融合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

规划，围绕城市能级品质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秦创原创新平

台以及新市民发展需求，推进新五年战略规划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以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助力国家战略落地和区域经济转型。因此本

行有必要及时补充资本，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推进战略目标的实现。 

2、满足监管要求，提升资本实力 

近年来，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要求日趋严格。2023年 2月 18日，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分别为 7.5%、8.5%和 10.5%，

并将视情况增加不超过 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此外，中国人民银

行持续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大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

将信贷投放与金融机构资本水平及经济增长相联系。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本行合并口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

本充足率分别为 11.82%、11.82%和 14.63%。但随着本行加大实体

经济服务力度，预计资产规模和信贷投放将持续增长，内源性资本

的持续补充压力较大，未来资本充足率水平预计将有所下降，仍需

要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等外源性方式持续提升资本实力，

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 

3、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力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银

行业要严格遵守监管的各项要求，着力提升金融风险防控的前瞻性、

全局性和主动性，持续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夯实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基础。本次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为渐进式资本补充工具，将有助于本行在稳健

经营的同时，适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满足日趋严格的资本监管标



准，同时还可增强公司抵御风险能力，为公司未来持续发展提供可

靠的资本保障。 

五、实施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 

本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支持本行未来各项业务发展，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

要求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发行将有助于本行提高资本

充足率，提升本行综合竞争实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

力，符合本行整体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行通过对上述募

集资金的合理运用，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稳健经营，确保在资产

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维持良好的资产收益率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

全体股东的投资回报。 

本行将采取如下措施，以战略转型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业务

稳步发展： 

1、强化顶层设计，提高治理效能 

强化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融合，持续完善治理架构、制度体

系和机制流程，强化董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团队建设，聚焦三会一层

运作、董监高履职以及主要股东管理等，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

市场约束机制，确保治理运行的合规性、有效性、开放性。 

2、深化战略规划，提高发展质量 

本行紧扣国家及区域“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结合

当前经济社会变革、产业转型升级、客户行为变化等，赋予“数字

化、特色化、综合化”新意，以“规模化大数据应用”和“关键领

域突破”为双轮驱动，打造公司、零售、金融市场业务协调发展，

整体提升、重点突破，致力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竞争优势，确保自



身转型与国家战略方向相匹配，与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不断

增强区域的竞争力。 

3、强化区域定位，谋求转型发展 

本行紧扣国家及区域“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深度

融合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规划，围绕城市能级品质提升、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秦创原创新平台以及新市民发展需求大力发展，精准发

力，科学布局，深耕科技金融、产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

普惠金融，加速形成新的发展动能，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4、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 

本行强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规模化数据应用能力

建设，推进信息科技技术在内部运营、业务创新、客户服务等领域

的应用和改进，充分发挥大数据对于业务运营、风险管理的系统性、

精准性和前瞻性，将数据管理深度融入业务与运营的各个环节，强

化科技赋能业务发展，构建线上线下互联、业务流程融合、风险管

控严密、服务高效便捷的全新智慧运营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水平，

加快数字化转型。 

5、加强风险防控，守住风险底线 

本行坚持风险偏好、风控能力与业务战略高度一致原则，强化

全资产、全口径、全流程、全机构、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完善授信

审批体系，深化合规文化建设和内审监督，打造系统化、专业化、

精细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聚焦关键风

险点，强化源头管控、联防联控，确保各类风险可控，实现风险可

控下的稳健发展。加强风险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员工风险

识别意识，切实提升全行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综上所述，本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全部用于支持本行未来各项业务发展，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

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发行将有助于本

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升本行综合竞争实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

风险抵御能力，符合本行整体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本行将采取多种措施，以战略转型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业务稳步

发展，并持续践行数字化转型战略，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因此，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是必要且可行的。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3日 


